
臺 南 市 都 市 計 畫 委 員 會

第 1 2 3 次 會 議 紀 錄

中 華 民 國 1 1 2 年 6 月 1 5 日



臺南市都市計畫委員會第 123 次會議紀錄

一、時間：中華民國 112 年 6 月 15 日(星期四)下午 2 時 30 分

二、地點：本府永華市政中心十樓都委會會議室

三、主席：趙兼主任委員卿惠(主任委員因公無法出席，本次會議由徐副主任委

員中強代理主席）。

四、紀錄彙整：吳依伶

五、出席委員：(詳會議簽到簿)

六、列席單位及人員：(詳會議簽到簿)

七、審議案件：

第 一 案：「變更仁德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配合

主計三通暫予保留報部編號部人 8案）細部計畫案」

第 二 案：「擬定臺南都會公園特定區計畫（原農業區變更為第一種住宅區及公園兼

兒童遊樂場用地）（配合農 5、農 6住宅社區開發）細部計畫」再提會討

論案

第 三 案：「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部分港埠用地及「機 84」機關用地為「社福 4」

社福用地)(配合內政部社會住宅興辦計畫)案」

第 四 案：「變更臺南市南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配合內政部社會住

宅興辦計畫)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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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案：變更仁德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配合主計三通暫予保留報部編號部人 8案）細部計畫案

說    明：一、「變更仁德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於 110 年 2

月公告發布實施第一階段作業，並於同月公告發布實施「變

更仁德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細部計畫案」。本次係配合「變更仁德都市計畫（第三

次通盤檢討）（暫予保留報部編號部人 8 案）」經內政部都

市計畫委員會 112 年 2 月 21 日第 1028 次會議審議通過內

容，增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以為管制依據。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書示意圖。

四、變更計畫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開展覽：

（一）「變更仁德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分

區管制要點）細部計畫案」自民國 106 年 10 月 12 日

起 30 天於仁德區公所與本府辦理計畫書、圖公開展覽

完竣。並於 106 年 11 月 3 日下午 2 時 30 分，假仁德

區公所 3樓禮堂舉辦公開說明會。

（二）本次提會係配合主要計畫經內政部都委會審議通過內

容增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屬變更內容與原公開

展覽內容不一致，後續經本市都委會審議通過後，將

依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規定，另案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

會。

決 議：除下列各點意見外，其餘建議准照本次提會資料內容通過（詳

計畫書）。

一、考量車輛迴轉實際需要，公（兒）14 與北側四米人行步道

交會處之入口廣場，其迴轉車道空間應參考建築技術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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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汽車迴車道之設置標準留設。

二、本案如經市府水利局函文確認免辦出流管制規劃書及出流

管制計畫書，相關函文請納入計畫書查考。

三、本案經本會審決通過後，變更內容與原公開展覽內容不一

致者，應依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規定，另案辦理公開展覽及

說明會，公開展覽期間無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則報由本

府逕予核定，免再提會審議；否則再提會討論。

四、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詳如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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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變更仁德都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配合主計

三通暫予保留報部編號部人 8 案）細部計畫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綜理表

原條文 變更後條文 變更理由

一、本要點依都市計畫法第 22 條及

同法臺南市施行細則第 12 條規

定訂定之。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及

同法臺南市施行細則第 12 條規

定訂定之。

未修訂。

二、住宅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

積率不得大於 200％。

住宅區（附）建蔽率不得大

於 60％，容積率不得大於 140

％，如後續開發地主有增加容積

率之需求，得於申請建照前完成

繳交代金後恢復原容積，代金計

算方式以自願捐贈變更後土地

總面積 30％作為公共設施用

地，並以捐贈當期公告現值加四

成換算為代金抵繳。

二、住宅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60％，容

積率不得大於 200％。

住宅區（附）（詳附圖 1）建

蔽率不得大於 60％，容積率不得

大於 140％，如後續開發地主有

增加容積率之需求，得於申請建

照前完成繳交代金後恢復原容

積，代金計算方式以自願捐贈變

更後土地總面積 30％作為公共

設施用地，並以捐贈當期公告現

值加四成換算為代金抵繳。二、

住宅區建蔽率不得大於 60％，容

積率不得大於 200％。

附圖 1：住宅區（附）位置與範圍示

意圖

增加住宅區（附）位

置與範圍圖，以利後

續都市計畫管理。

三、「商一」建蔽率不得大於 80％，

容積率不得大於 350％；「商二」

建蔽率不得大於 60％，容積率不

得大於 350％。

三、「商一」建蔽率不得大於 80％，

容積率不得大於 350％；「商二」

建蔽率不得大於 60％，容積率不

得大於 350％。

未修訂。

四、工業區（甲種、乙種、零星工業

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70％，容積

率不得大於 210％。

四、工業區（甲種、乙種、零星工業

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70％，容積

率不得大於 210％。

未修訂。

五、農業區及保護區之建築物及土地

使用應依「都市計畫法臺南市施

行細則」規定辦理，並由本府依

「臺南市都市計畫保護區農業

區土地使用審查要點」審查之。

五、農業區及保護區之建築物及土地

使用應依「都市計畫法臺南市施

行細則」規定辦理，並由本府依

「臺南市都市計畫保護區農業區

土地使用審查要點」審查之。

未修訂。

六、文教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

積率不得大於 250％。

六、文教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50％，容

積率不得大於 250％。

未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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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變更後條文 變更理由

七、宗教專用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50

％，容積率不得大於 160％。

七、宗教專用區建蔽率不得大於 50

％，容積率不得大於 160％。

未修訂。

八、加油站專用區建蔽率不得大於 40

％，容積率不得大於 120％，並

得依「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容

許作為油氣事業設施及其附屬

設施使用，但不得從事兼營項

目。

八、加油站專用區建蔽率不得大於 40

％，容積率不得大於 120％，並

得依「加油站設置管理規則」容

許作為油氣事業設施及其附屬設

施使用，但不得從事兼營項目。

未修訂。

九、第一種電信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

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250

％，得依「都市計畫法臺南市施

行細則」第 31 條第 1 項第 1 款

至第 4 款使用。

九、第一種電信專用區之建蔽率不得

大於 50％，容積率不得大於 250

％，得依「都市計畫法臺南市施

行細則」第 31 條第 1 項第 1 款至

第 4 款使用。

未修訂。

十、醫院用地建蔽率不得大於 50％，

容積率不得大於 250％。

十、醫院用地建蔽率不得大於 50％，

容積率不得大於 250％。

未修訂。

（未訂定） 十一、公（兒）14 用地及其周邊地區

之市地重劃整體開發地區（詳

附圖 2），其管制規定如下：

（一）住宅區（附）之最小建築基地

規模為 1,000 平方公尺，如有

特殊情形，經都市設計審議委

員會通過者，不在此限。

（二）「公（兒）14」公園用地（兼供

兒童遊樂場使用）與北側四米

人行步道交會處，應於未來開

闢時，留設可供緊急狀況時車

輛進出與迴轉使用之入口廣

場，並依汽車迴車道之相關設

置標準留設。

（三）○三-14-15M 計畫道路兩側應各

留設 1.5 公尺寬之人行道。

附圖 2：公（兒）14 用地及其周邊地

區之市地重劃整體開發地區範圍

1.本點係配合「變更仁

德都市計畫（第三次

通盤檢討）案（暫予

保留報部編號部人 8

案）」增訂，因管制

內容僅針對該案範

圍，故以專點規定。

2.配合住宅朝向大街

廓住商混合開發構

想，增訂最小建築基

地規模。

3.針對公（兒）14 用

地與北側四米人行

步道用地連接處，增

訂於後續公園規劃

設計予以留設必要

之進出空間或設施

之規定，以避免影響

道路之通行功能。

4.增訂 15 公尺寬主要

出入道路兩側各留

設 1.5 公尺寬人行

道之規定，以利與南

側大利路銜接，亦可

提升兩側人行空間

質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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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變更後條文 變更理由

十一、建築退縮規定：

（一）於「變更仁德都市計畫（含原

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仁德鄉轄區部分）（第二次

通盤檢討）案（第一階段）」（99

年 7 月 16 日）發布實施以後完成

土地分配作業之市地重劃整體開

發地區，其退縮建築依下表規定

辦理：
分區及

用地別

退縮建築

規定
備註

住宅區 自計畫道路境界

線至少退縮 5 公

尺建築。

1 .退縮建築之空地

應植栽綠化，不得

設置圍牆，但得計

入法定空地。

2.如屬角地，面臨計

畫道路部分均應

退縮建築。

商業區

公共設施

用地

自計畫道路境界

線至少退縮 5 公

尺建築，如有設

置圍牆之必要

者，圍牆應自計

畫道路境界線至

少退縮 3 公尺。

1 .退縮建築之空地

應植栽綠化，但得

計入法定空地。

2.如屬角地，面臨計

畫道路部分均應

退縮建築。

（二）前項以外地區，其退縮建築應

依下列規定辦理：
分區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宅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

達 1,500 平方公尺

者，應自計畫道路境

界線至少退縮 4 公尺

建築，如依建築技術

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 281 條申請者，

從其規定辦理。

1.退縮建築之空

地應植栽綠化

，但得計入法

定空地。

2.如屬角地，面

臨計畫道路部

分均應退縮建

築。
商業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

達 1,000 平方公尺

者，應自計畫道路境

界線至少退縮 4 公尺

建築，如依建築技術

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 281 條申請者，

從其規定辦理。

（三）計畫圖未劃設道路截角部分，

位於道路交叉口建築者，應依「臺

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規定退

讓截角，並得計入法定空地。

十二、建築退縮規定：

（一）於「變更仁德都市計畫（含原

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仁德鄉轄區部分）（第二次

通盤檢討）案（第一階段）」（99

年 7 月 16 日）發布實施以後完成

土地分配作業之市地重劃整體開

發地區，其退縮建築依下表規定

辦理：
分區及

用地別

退縮建築

規定
備註

住宅區 自計畫道路境界

線至少退縮 5 公

尺建築。

1 .退縮建築之空地

應植栽綠化，不得

設置圍牆，但得計

入法定空地。

2.如屬角地，面臨計

畫道路部分均應

退縮建築。

商業區

公共設施

用地

自計畫道路境界

線至少退縮 5 公

尺建築，如有設

置圍牆之必要

者，圍牆應自計

畫道路境界線至

少退縮 3 公尺。

1 .退縮建築之空地

應植栽綠化，但得

計入法定空地。

2.如屬角地，面臨計

畫道路部分均應

退縮建築。

（二）前項以外地區，其退縮建築應

依下列規定辦理：
分區 退縮建築規定 備註

住宅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

達 1,500 平方公尺

者，應自計畫道路境

界線至少退縮 4 公尺

建築，如依建築技術

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 281 條申請者，

從其規定辦理。

1.退縮建築之空

地應植栽綠化

，但得計入法

定空地。

2.如屬角地，面

臨計畫道路部

分均應退縮建

築。
商業區 申請建築基地面積

達 1,000 平方公尺

者，應自計畫道路境

界線至少退縮 4 公尺

建築，如依建築技術

規則建築設計施工

編第 281 條申請者，

從其規定辦理。

（三）計畫圖未劃設道路截角部分，

位於道路交叉口建築者，應依「臺

南市建築管理自治條例」規定退

讓截角，並得計入法定空地。

點次調整。

十二、停車空間劃設標準

（一）於「變更仁德都市計畫（含原

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仁德鄉轄區部分）（第二次

通盤檢討）案（第一階段）」（99

年 7 月 16 日）發布實施以後完成

土地分配作業之市地重劃整體開

發地區，其住宅區及商業區之停

十三、停車空間劃設標準

（一）於「變更仁德都市計畫（含原

高速公路永康交流道附近特定區

計畫仁德鄉轄區部分）（第二次

通盤檢討）案（第一階段）」（99

年 7 月 16 日）發布實施以後完成

土地分配作業之市地重劃整體開

發地區，其住宅區及商業區之停

點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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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條文 變更後條文 變更理由

車空間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總樓地板面積 停車位設置標準

250 平方公尺以下（含

250 平方公尺）

設置 1 部

超過 250 平方公尺至

400 平方公尺

設置 2 部

超過 400 平方公尺至

550 平方公尺

設置 3 部

超過 550 平方公尺，每增加 150 平方公尺，

應增設 1 部

（二）前項以外地區則依建築技術規

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59 條規定

辦理。

（三）建築基地如建築線僅得指定於

4 公尺寬人行步道且總樓地板面

積未達 500 平方公尺者，得免設

停車位。

（四）本條總樓地板面積計算依建築

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59

條規定辦理。

車空間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總樓地板面積 停車位設置標準

250 平方公尺以下（含

250 平方公尺）

設置 1 部

超過 250 平方公尺至

400 平方公尺

設置 2 部

超過 400 平方公尺至

550 平方公尺

設置 3 部

超過 550 平方公尺，每增加 150 平方公尺，

應增設 1 部

（二）前項以外地區則依建築技術規

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59 條規定

辦理。

（三）建築基地如建築線僅得指定於

4 公尺寬人行步道且總樓地板面

積未達 500 平方公尺者，得免設

停車位。

（四）本條總樓地板面積計算依建築

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59

條規定辦理。

十三、停車場用地如依「都市計畫法

臺南市施行細則」規定作立體

化使用，應經都市設計審議通

過後，始得核發建築執照或進

行工程開發。

十四、停車場用地如依「都市計畫法

臺南市施行細則」規定作立體

化使用，應經都市設計審議通

過後，始得核發建築執照或進

行工程開發。

點次調整。

十四、市地重劃整體開發區內之停車

場用地應至少設置電動充電

與電池換站各 1 處。

十五、市地重劃整體開發區內之停車

場用地應至少設置電動充電與

電池換站各 1 處。

點次調整。

十五、建築基地內綠化面積不得低於

法定空地面積 50％。廣場用地

之建築基地內綠化面積不得

低於法定空地 30％。

十六、建築基地內綠化面積不得低於

法定空地面積 50％。廣場用地

之建築基地內綠化面積不得低

於法定空地 30％。

點次調整。

十六、計畫區內另行擬定細部計畫或

變更都市計畫另訂有管制規

定，且於本計畫未指明變更

者，仍依各該都市計畫規定辦

理。

十七、計畫區內另行擬定細部計畫或

變更都市計畫另訂有管制規

定，且於本計畫未指明變更

者，仍依各該都市計畫規定辦

理。

點次調整。

十七、本計畫區內土地及建築物之使

用應依本要點規定辦理，本要

點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規

定。

十八、本計畫區內土地及建築物之使

用應依本要點規定辦理，本要

點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規

定。

點次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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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案：「擬定臺南都會公園特定區計畫（原農業區變更為第一種住宅區

及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配合農 5、農 6住宅社區開發）細

部計畫」案再提會討論

說 明：一、富立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為辦理住宅社區開發，依循 102 年

7 月 16 日發布實施「擴大及變更臺南都會公園特定區計畫

（第一次通盤檢討）案」指導，申請先期發展區內農 5、

農 6 二處農業區（仁德區公園段 175、178 地號，面積為

1.445 公頃）變更為第一種住宅區及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

地，併同辦理本細部計畫擬定。本次係配合主要計畫經內

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12 年 4 月 18 日第 1031 次會議審議

通過內容，修正細部計畫書圖。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4 條。

三、擬定計畫範圍：詳計畫書示意圖。

四、擬定計畫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開展覽：

（一）自民國 106 年 9月 1日起 30 天於仁德區公所與本府辦

理計畫書、圖公開展覽完竣。並於 106 年 9月 15 日下

午 3時整，假仁德區公所 3樓禮堂舉辦公開說明會。

（二）本次提會係配合主要計畫經內政部都委會審議通過內

容修正細部計畫書圖，屬變更內容與原公開展覽內容

不一致，後續經本市都委會審議通過後，將依都市計

畫法第 19 條規定，另案辦理公開展覽及說明會。

決 議：除下列各點意見外，其餘建議准照本次提會資料內容通過（詳

計畫書、圖）。

一、考量公共設施用地之開放性及為提高周邊公共設施之服務

品質，原依「都市計畫農業區變更使用審議規範」提撥至

社區管理維護基金之金額，改提撥交由公共設施主管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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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務局）管理維護及運用。

二、為確保道路交通安全性，於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增訂公

（兒）2 之規劃設計應優先考量計畫道路編號 22 與編號 30

路口順接為原則。

三、本案經本會審決通過後，變更內容與原公開展覽內容不一

致者，應依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規定，另案辦理公開展覽及

說明會，公開展覽期間無公民或團體陳情意見，則報由本

府逕予核定，免再提會審議；否則再提會討論。

四、細部計畫配置內容，詳如附圖 1。

五、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詳如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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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面積(ha) 比例

土地使用分區

住一 0.8671 60.00%

公共設施用地

公(兒)5 0.1431 9.90%

公(兒)6 0.1000 6.92%

公(兒)7 0.1181 8.17%

道路 0.2168 15.00%

小計 0.5780 40.00%

合計 1.4451 100.00%

公開展覽草案內容

項目 面積(ha) 比例

土地使用分區

住一(附) 0.9393 65.00%

公共設施用地

兒(滯)1 0.0916 6.34%

兒(滯)2 0.1214 8.40%

綠地 0.0480 3.32%

停 1 0.0493 3.41%

道路 0.1955 13.53%

小計 0.5058 35.00%

合計 1.4451 100.00%

市都委第 88 次會議審議通過內容

項目 面積(ha) 比例

土地使用分區

住一(附) 0.8671 60.00%

公共設施用地

公(兒)2(附) 0.3082 21.33%

綠(滯)1 0.1432 9.91%

綠地 0.0170 1.18%

道路 0.1096 7.59%

小計 0.5780 40.00%

合計 1.4451 100.00%

市都委第 123 次會議審議通過內容

附圖 1 細部計畫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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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擬定臺南都會公園特定區計畫（原農業區變更為第一種住宅區及公園兼

兒童遊樂場用地）（配合農 5、農 6 住宅社區開發）細部計畫案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綜理表

市都委第 88 次會議審議

通過條文

市都委第 123 次會議審議

修正條文
備註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暨同法臺南市施行細則

第 12 條規定訂定之。

一、本要點依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暨同法臺南市施行細

則第 12 條規定訂定之。

未修訂。

二、第一種住宅區限供住宅使

用，建蔽率不得大於 50

％，容積率不得大於 125

％。住宅區不得適用建築

技術規則及其他有關容積

獎勵相關法規之規定。

二、第一種住宅區限供住宅使

用，建蔽率不得大於 50

％，容積率不得大於 125

％。住宅區不得適用建築

技術規則及其他有關容

積獎勵相關法規之規定。

未修訂。

三、第一種住宅區街廓最小建

築基地開發規模不得小於

1,000 平方公尺，且每戶最

小建築基地不得小於 150

平方公尺。

三、第一種住宅區街廓最小建

築基地開發規模不得小

於 1,000 平方公尺，且每

戶最小建築基地不得小

於 150 平方公尺。

未修訂。

四、本計畫區退縮建築應依下

列規定辦理：

分區
退縮建

築規定
備註

第一種

住宅區

自計畫道

路境界線

至少退縮

5 公尺。

1.退縮建築之

空地應植栽

綠化，不得

設置圍牆，

但得計入法

定空地。

2.如屬角地，

面臨計畫道

路部分均應

退縮建築。

公共設

施用地

自計畫道

路境界線

至少退縮

5 公尺，如

有設置圍

牆之必要

者，圍牆

應自計畫

道路境界

線至少退

縮 3 公尺

。

1.退縮建築之

空地應植栽

綠化，但得

計入法定空

地。

2.如有特殊情

形者，得由

本市都市設

計委員會審

議決定。

四、本計畫區退縮建築應依下

列規定辦理：

分區
退縮建

築規定
備註

第一種

住宅區

自計畫道

路境界線

至少退縮

5 公尺。

1.退縮建築之

空地應植栽

綠化，不得

設置圍牆，

但得計入法

定空地。

2.如屬角地，

面臨計畫道

路部分均應

退縮建築。

公共設

施用地

自計畫道

路境界線

至少退縮

5 公尺，如

有設置圍

牆之必要

者，圍牆

應自計畫

道路境界

線至少退

縮 3 公尺

。

1.退縮建築之

空地應植栽

綠化，但得

計入法定空

地。

2.如有特殊情

形者，得由

本市都市設

計委員會審

議決定。

未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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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都委第 88 次會議審議

通過條文

市都委第 123 次會議審議

修正條文
備註

五、停車空間劃設標準

（一）第一種住宅區之停車空

間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住宅單元之

總樓地板面積

停車設置

標準

250 平方公尺以下

（含 250 平方公尺）

設置一部

超過 250 平方公尺

至 400 平方公尺

設置二部

超過 400 平方公尺

至 550 平方公尺

設置二部

超過 550 平方公尺，每增加以下 1

50 平方公尺，應增設 1 部。

（二）每一戶應至少設置 1 輛

汽車停車空間。

（三）本點總樓地板面積計算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

計施工編第 59 條規定

辦理。

五、停車空間劃設標準

（一）第一種住宅區之停車空

間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住宅單元之

總樓地板面積

停車設置

標準

400 平方公尺以下

（含 400 平方公尺）

設置二部

超過 400 平方公尺

至 550 平方公尺

設置二部

超過 550 平方公尺，每增加以下 1

50 平方公尺，應增設 1 部。

（二）每一戶應至少設置 2 輛

汽車停車空間。

（三）本點總樓地板面積計算

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

設計施工編第 59 條規

定辦理。

考量本案停車需求內部

化之原則，提高停車設置

標準，達每戶至少提供 2

輛汽車停車空間。

六、本計畫區內公共設施用地

不得作多目標使用。

六、本計畫區內公共設施用地

不得作多目標使用。

七、兒（滯）1 用地銜接公（兒）

2 用地之處，應不得設置

圍牆，並以植栽綠化串

連。

（刪除） 配合土地使用配置調整

，公(兒)2(附)用地配合

都市設計審議辦理。

八、建築基地法定空地以集中

留設並與開放空間相聯貫

為原則。

七、建築基地法定空地以集中

留設並與開放空間相聯

貫為原則。

點次調整。

九、公共管線應以地下化為原

則，若管線暴露於公共主

要道路線上時，應加以美

化處理。

八、公共管線應以地下化為原

則，若管線暴露於公共主

要道路線上時，應加以美

化處理。

點次調整。

（未訂定） 九、公（兒）2 之規劃設計應

優先考量計畫道路編號

22 與編號 30 路口順接為

原則。

考量道路交通安全性，減

少路口交織衝擊點，增訂

公（兒）2 後續規劃設計

原則。

十、本計畫都市設計管制及整

體開發，應依據「台南都

會公園特定區都市設計及

整體開發審議規範」辦

十、本計畫都市設計管制及整

體開發，應依據「台南都

會公園特定區都市設計

及整體開發審議規範」辦

未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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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都委第 88 次會議審議

通過條文

市都委第 123 次會議審議

修正條文
備註

理。 理。

十一、本計畫區內土地及建築

物之使用應依本要點之規

定辦理，本要點未規定

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規

定。

十一、本計畫區內土地及建築

物之使用應依本要點之

規定辦理，本要點未規定

者，適用其他有關法令規

定。

未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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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案：「變更臺南市主要計畫（部分港埠用地及「機 84」機關用地為

「社福 4」社福用地）（配合內政部社會住宅興辦計畫）案」 

說 明：一、內政部依行政院「社會住宅興辦計畫」選定南區鯤鯓里，

濱南路與清水路交會口，於清水路南側將部分港埠用地及

「機 84」機關用地作為社會住宅興辦基地，面積約為 0.96

公頃。權屬為公有之土地，以興辦社會住宅，滿足臺南市

住宅需求。本案經內政部 111 年 8 月 19 日內授營宅字第

1110845252 號函核准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

為配合中央興建之重大設施辦理變更都市計畫作業。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書示意圖。

四、變更計畫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開展覽期間：自民國 112 年 5 月 10 日起 30 天於南區區

公所及本府辦理計畫書、圖公開展覽完竣，並於 111 年 5

月 30 日下午 2 時整假本市南區區公所舉行公開說明會。

六、人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

一、本案准照公開展覽計畫書圖內容通過。

二、附帶建議：下列建築規劃理念併請社會住宅主管機關納入後續

建築規劃設計參考：

(一)為免計畫區遭受暴潮淹水災害，除建議透過地質鑽探了解基地

地質結構外，一樓空間規劃使用建議以提供停車或公共空間

為主，社福等主要設施則儘量規劃設於二樓以上樓層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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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區東、南側(臨 30 米計畫道路及農業區)儘量留設充裕之緩

衝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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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案：「變更臺南市南區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配合內

政部社會住宅興辦計畫）案」 

說 明：一、內政部依行政院「社會住宅興辦計畫」選定南區鯤鯓里，

濱南路與清水路交會口，於清水路南側將部分港埠用地及

「機 84」機關用地作為社會住宅興辦基地，面積約為 0.96

公頃。權屬為公有之土地，以興辦社會住宅，滿足臺南市

住宅需求。考量整體社會福利設施需求增加之趨勢，近年

陸續修正住宅法及社會福利法等相關法令，且南區現行都

市計畫尚無社福用地，爰配合增訂南區細部計畫有關社福

用地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本案經內政部 111 年 8 月

19 日內授營宅字第 1110845252 號函核准依都市計畫法第

27條第 1項第4款為配合中央興建之重大設施辦理變更都

市計畫作業。

二、法令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

三、變更計畫範圍：詳計畫書示意圖。

四、變更計畫內容：詳計畫書。

五、公開展覽期間：自民國 112 年 5 月 10 日起 30 天於南區區

公所及本府辦理計畫書、圖公開展覽完竣，並於 111 年 5

月 30 日下午 2 時整假本市南區區公所舉行公開說明會。

六、人民或團體所提意見：無。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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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案准照公開展覽計畫書圖內容通過。

二、附帶建議：下列建築規劃理念併請社會住宅主管機關納入後續

建築規劃設計參考：

(一)為免計畫區遭受暴潮淹水災害，除建議透過地質鑽探了解基地

地質結構外，一樓空間規劃使用建議以提供停車或公共空間

為主，社福等主要設施則儘量規劃設於二樓以上樓層使用。

(二)計畫區東、南側(臨 30 米計畫道路及農業區)儘量留設充裕之緩

衝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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